员工保密承诺函
乙方（姓名）：
乙方（身份证号）：
[bookmark: _GoBack]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条例》和《浙江中润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员工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就甲方或             （以下简称甲方客户单位）商业秘密保密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 保密内容
1、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管理秘密，包括财务信息，人事资料，工资薪酬资料，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资料，税务资料，培训材料等需妥善保管的其他资料。
2、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经营秘密，包括人员配备、岗位配置、成本控制方法、公司经营状况、其他公司项目信息等对公司形象或发展不利的其他信息。
3、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合作秘密，包括商品产、供渠道，客户名单，买卖意向，成交或商谈的价格，商品性能、质量、数量、交货日期、交易合同内容等未公开的公司交易信息。
4、员工不得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谈论公司内部信息，尤其是对公司有不利影响的信息；
5、影响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形象、发展、经营的其他秘密。
(二) 保密期限 
 1、劳动合同期内；
 2、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商业秘密被公开前。
(三)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提供正常的工作条件，乙方的言行需以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利益为先；
 2、乙方不得通过言论损害公司形象，更不得将未证实的信息向第三方传播；
 3、未经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利用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商业秘密谋取利益或向他人泄露本公司的内部信息；
 4、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乙方不得向第三方公开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所拥有的未被公众知悉的内部信息；
 5、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公司管理制度，不得泄露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内部信息；
 6、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安排乙方任职涉密岗位，必须与乙方签订本协议。   
（四）违约责任
 1、在劳动合同期内，乙方违反此协议，虽未造成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经济损失，但给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麻烦的，甲方有权调离乙方岗位，并根据公司规定予以处理；
 2、在劳动合同期内，乙方违反此协议，造成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经济损失的，甲方可要求乙方赔偿全部损失，甲方有权按照公司内部管理规定进一步处理；
 3、乙方违反此协议，造成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经济损失的，甲方可主张乙方赔偿全部损失，包括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实际损失和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4、乙方因违反此协议构成犯罪的，甲方可依法追究乙方刑事责任；
 5、甲、方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协议处理，无法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服仲裁裁决均可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

乙方（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